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000號

抗  告  人  張寶玉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張川間請求不動產所有權移轉事件，對於

中華民國113年7月4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22號裁

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提起民事訴訟，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之規定繳納裁

判費，此為法定必須具備之程式；次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

其他要件，依其情形可以補正者，經審判長定期間命其補正

而不補正，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

第6款定有明文。又第一審法院裁定命補正後，如原告聲請

訴訟救助，依同法第109條之1規定之反面解釋，於駁回其聲

請訴訟救助之裁定確定後，第一審法院即得以其未補正為由

駁回其訴；如前命補正之裁定未失其效力，於駁回其訴前即

無庸再次命其補正（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753號裁定參

照）。

二、抗告意旨略以：伊請求相對人移轉坐落新北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2(下稱系爭土地)予伊，並應賠償

伊新臺幣(下同)186萬4,000元本息，原法院以112年度補字

第1896號裁定(下稱系爭補費裁定)核定系爭土地之訴訟標的

價額為399萬1,240元，並命伊補繳裁判費4萬600元，系爭補

費裁定竟以公告現值核定系爭土地起訴時之交易價額，而非

依地價稅稅單為核定，伊對系爭補費裁定提起抗告，經鈞院

以113年度抗字355號裁定(下稱355號裁定)駁回，惟伊已就3

55號裁定提起再抗告，原法院以伊未遵期繳納第一審裁判費

為由駁回伊之訴，即有違誤，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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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語。　　

三、經查，抗告人於原法院對相對人提起請求不動產所有權移轉

訴訟，惟未繳納第一審裁判費4萬600元，經原法院於民國11

2年12月21日以系爭補費裁定命其於系爭補費裁定送達後5日

內如數補繳，該裁定於112年12月29日送達抗告人。抗告人

嗣向原法院聲請訴訟救助，經原法院於113年1月22日以113

年度救字第14號裁定(下稱14號裁定)駁回其聲請。抗告人對

系爭補費裁定及14號裁定均提起抗告，分別經本院以355號

裁定、113年度356號裁定(下稱356號裁定)駁回上訴人之抗

告，並均於112年5月31日寄存送達於抗告人住居所地之警察

機關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中興橋派出所，依民事訴訟

法第138條第2項規定，經10日即於113年6月10日發生效力，

有送達證書影本可稽（見355號裁定卷第49頁、356號裁定卷

第53頁)，抗告人對355號、356號裁定均未聲明不服，於抗

告期間10日後，已告確定，業經本院核閱上開案卷認定無

訛。抗告人經相當期限逾期仍未依系爭補費裁定補正，有該

裁定、送達證書、原法院民事科查詢簡答表及答詢表可稽

（見原法院卷第15頁、第25頁、第47-53頁)，則原法院於11

3年7月4日以抗告人起訴不合法為由，裁定駁回其訴，於法

並無不當。從而，原裁定以抗告人未依限補繳裁判費為由，

裁定駁回其訴，於法核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

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郭顏毓       

　　　　　　　　　　　　　　  法  官  陳容蓉       

　　　　　　　　　　　　　　　法  官  楊雅清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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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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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000號
抗  告  人  張寶玉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張川間請求不動產所有權移轉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4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2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提起民事訴訟，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之規定繳納裁判費，此為法定必須具備之程式；次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依其情形可以補正者，經審判長定期間命其補正而不補正，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又第一審法院裁定命補正後，如原告聲請訴訟救助，依同法第109條之1規定之反面解釋，於駁回其聲請訴訟救助之裁定確定後，第一審法院即得以其未補正為由駁回其訴；如前命補正之裁定未失其效力，於駁回其訴前即無庸再次命其補正（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753號裁定參照）。
二、抗告意旨略以：伊請求相對人移轉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2(下稱系爭土地)予伊，並應賠償伊新臺幣(下同)186萬4,000元本息，原法院以112年度補字第1896號裁定(下稱系爭補費裁定)核定系爭土地之訴訟標的價額為399萬1,240元，並命伊補繳裁判費4萬600元，系爭補費裁定竟以公告現值核定系爭土地起訴時之交易價額，而非依地價稅稅單為核定，伊對系爭補費裁定提起抗告，經鈞院以113年度抗字355號裁定(下稱355號裁定)駁回，惟伊已就355號裁定提起再抗告，原法院以伊未遵期繳納第一審裁判費為由駁回伊之訴，即有違誤，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經查，抗告人於原法院對相對人提起請求不動產所有權移轉訴訟，惟未繳納第一審裁判費4萬600元，經原法院於民國112年12月21日以系爭補費裁定命其於系爭補費裁定送達後5日內如數補繳，該裁定於112年12月29日送達抗告人。抗告人嗣向原法院聲請訴訟救助，經原法院於113年1月22日以113年度救字第14號裁定(下稱14號裁定)駁回其聲請。抗告人對系爭補費裁定及14號裁定均提起抗告，分別經本院以355號裁定、113年度356號裁定(下稱356號裁定)駁回上訴人之抗告，並均於112年5月31日寄存送達於抗告人住居所地之警察機關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中興橋派出所，依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2項規定，經10日即於113年6月10日發生效力，有送達證書影本可稽（見355號裁定卷第49頁、356號裁定卷第53頁)，抗告人對355號、356號裁定均未聲明不服，於抗告期間10日後，已告確定，業經本院核閱上開案卷認定無訛。抗告人經相當期限逾期仍未依系爭補費裁定補正，有該裁定、送達證書、原法院民事科查詢簡答表及答詢表可稽（見原法院卷第15頁、第25頁、第47-53頁)，則原法院於113年7月4日以抗告人起訴不合法為由，裁定駁回其訴，於法並無不當。從而，原裁定以抗告人未依限補繳裁判費為由，裁定駁回其訴，於法核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郭顏毓       
　　　　　　　　　　　　　　  法  官  陳容蓉        
　　　　　　　　　　　　　　　法  官  楊雅清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惠娟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000號
抗  告  人  張寶玉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張川間請求不動產所有權移轉事件，對於
中華民國113年7月4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22號裁
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提起民事訴訟，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之規定繳納裁
    判費，此為法定必須具備之程式；次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
    其他要件，依其情形可以補正者，經審判長定期間命其補正
    而不補正，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
    第6款定有明文。又第一審法院裁定命補正後，如原告聲請
    訴訟救助，依同法第109條之1規定之反面解釋，於駁回其聲
    請訴訟救助之裁定確定後，第一審法院即得以其未補正為由
    駁回其訴；如前命補正之裁定未失其效力，於駁回其訴前即
    無庸再次命其補正（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753號裁定參
    照）。
二、抗告意旨略以：伊請求相對人移轉坐落新北市○○區○○○段000
    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2(下稱系爭土地)予伊，並應賠償伊新
    臺幣(下同)186萬4,000元本息，原法院以112年度補字第189
    6號裁定(下稱系爭補費裁定)核定系爭土地之訴訟標的價額
    為399萬1,240元，並命伊補繳裁判費4萬600元，系爭補費裁
    定竟以公告現值核定系爭土地起訴時之交易價額，而非依地
    價稅稅單為核定，伊對系爭補費裁定提起抗告，經鈞院以11
    3年度抗字355號裁定(下稱355號裁定)駁回，惟伊已就355號
    裁定提起再抗告，原法院以伊未遵期繳納第一審裁判費為由
    駁回伊之訴，即有違誤，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　　
三、經查，抗告人於原法院對相對人提起請求不動產所有權移轉
    訴訟，惟未繳納第一審裁判費4萬600元，經原法院於民國11
    2年12月21日以系爭補費裁定命其於系爭補費裁定送達後5日
    內如數補繳，該裁定於112年12月29日送達抗告人。抗告人
    嗣向原法院聲請訴訟救助，經原法院於113年1月22日以113
    年度救字第14號裁定(下稱14號裁定)駁回其聲請。抗告人對
    系爭補費裁定及14號裁定均提起抗告，分別經本院以355號
    裁定、113年度356號裁定(下稱356號裁定)駁回上訴人之抗
    告，並均於112年5月31日寄存送達於抗告人住居所地之警察
    機關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中興橋派出所，依民事訴訟
    法第138條第2項規定，經10日即於113年6月10日發生效力，
    有送達證書影本可稽（見355號裁定卷第49頁、356號裁定卷
    第53頁)，抗告人對355號、356號裁定均未聲明不服，於抗
    告期間10日後，已告確定，業經本院核閱上開案卷認定無訛
    。抗告人經相當期限逾期仍未依系爭補費裁定補正，有該裁
    定、送達證書、原法院民事科查詢簡答表及答詢表可稽（見
    原法院卷第15頁、第25頁、第47-53頁)，則原法院於113年7
    月4日以抗告人起訴不合法為由，裁定駁回其訴，於法並無
    不當。從而，原裁定以抗告人未依限補繳裁判費為由，裁定
    駁回其訴，於法核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
    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郭顏毓       
　　　　　　　　　　　　　　  法  官  陳容蓉        
　　　　　　　　　　　　　　　法  官  楊雅清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惠娟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000號
抗  告  人  張寶玉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張川間請求不動產所有權移轉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4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2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提起民事訴訟，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之規定繳納裁判費，此為法定必須具備之程式；次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依其情形可以補正者，經審判長定期間命其補正而不補正，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又第一審法院裁定命補正後，如原告聲請訴訟救助，依同法第109條之1規定之反面解釋，於駁回其聲請訴訟救助之裁定確定後，第一審法院即得以其未補正為由駁回其訴；如前命補正之裁定未失其效力，於駁回其訴前即無庸再次命其補正（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753號裁定參照）。
二、抗告意旨略以：伊請求相對人移轉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2(下稱系爭土地)予伊，並應賠償伊新臺幣(下同)186萬4,000元本息，原法院以112年度補字第1896號裁定(下稱系爭補費裁定)核定系爭土地之訴訟標的價額為399萬1,240元，並命伊補繳裁判費4萬600元，系爭補費裁定竟以公告現值核定系爭土地起訴時之交易價額，而非依地價稅稅單為核定，伊對系爭補費裁定提起抗告，經鈞院以113年度抗字355號裁定(下稱355號裁定)駁回，惟伊已就355號裁定提起再抗告，原法院以伊未遵期繳納第一審裁判費為由駁回伊之訴，即有違誤，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經查，抗告人於原法院對相對人提起請求不動產所有權移轉訴訟，惟未繳納第一審裁判費4萬600元，經原法院於民國112年12月21日以系爭補費裁定命其於系爭補費裁定送達後5日內如數補繳，該裁定於112年12月29日送達抗告人。抗告人嗣向原法院聲請訴訟救助，經原法院於113年1月22日以113年度救字第14號裁定(下稱14號裁定)駁回其聲請。抗告人對系爭補費裁定及14號裁定均提起抗告，分別經本院以355號裁定、113年度356號裁定(下稱356號裁定)駁回上訴人之抗告，並均於112年5月31日寄存送達於抗告人住居所地之警察機關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中興橋派出所，依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2項規定，經10日即於113年6月10日發生效力，有送達證書影本可稽（見355號裁定卷第49頁、356號裁定卷第53頁)，抗告人對355號、356號裁定均未聲明不服，於抗告期間10日後，已告確定，業經本院核閱上開案卷認定無訛。抗告人經相當期限逾期仍未依系爭補費裁定補正，有該裁定、送達證書、原法院民事科查詢簡答表及答詢表可稽（見原法院卷第15頁、第25頁、第47-53頁)，則原法院於113年7月4日以抗告人起訴不合法為由，裁定駁回其訴，於法並無不當。從而，原裁定以抗告人未依限補繳裁判費為由，裁定駁回其訴，於法核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郭顏毓       
　　　　　　　　　　　　　　  法  官  陳容蓉        
　　　　　　　　　　　　　　　法  官  楊雅清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惠娟


